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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工字〔2023〕27 号

中共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国家奖助学金评选工作的

通 知

各系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3 年高校学生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发放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办资助〔2023〕329 号）精神和我校奖助学金相

关评选办法，学校在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国

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：我校各方面表现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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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二年级）的专科学生。

（二）国家励志奖学金：我校品学兼优、家庭经济困难的二

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的专科学生。

（三）国家助学金：我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的专科学生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政治思想表现好，有上进心，品德优良；

2.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，

无任何违纪行为；

3.学习目的明确，热爱所学专业，刻苦努力；

4.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必须当年度被学

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；

5.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吃苦耐劳，生活俭朴，无不良嗜

好；

6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体健康；

7.退役士兵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国家助学金待遇，不能同时申

请国家助学金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1.国家奖学金

（1）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在校生；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

考评成绩排名均位于前 10%；

（2）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在前 10%至前 30%之间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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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

社会工作、体育竞赛、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特别优秀。

2.国家励志奖学金

（1）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在校生；学习成绩和综合考评

成绩均应控制在评选范围的前 25%以内，获得一等校长奖学金；

（2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简朴，当年度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；

（3）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服务活动和勤工助学活

动，踏实肯干，励志进取。

3.国家助学金

（1）脱贫享受政策和脱贫不稳定家庭的监测对象（原建档立

卡贫困户家庭学生）；

（2）生活简朴，当年度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

（3）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服务活动和勤工助学活

动，踏实肯干，自立自强；

（4）勤奋学习，学习目的明确。

三、奖励标准及分配名额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：奖励标准为 8000 元。河南省资助中心

分配我校国家奖学金名额共 4名，各系具体推荐名额详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国家励志奖学金：奖励标准为 5000 元。河南省资助

中心分配我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共 309 名，各系具体分配名额

详见附件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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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国家助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生活

开支，我校资助标准分为三档。一等助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

济特别困难学生，资助标准为 4000 元；二等助学金主要用于资助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资助标准为 3300 元；三等助学金主要用于资

助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，资助标准为 2600 元。

河南省资助中心分配我校国家助学金名额共 2455 名。各系

在确保脱贫享受政策和脱贫不稳定家庭的监测对象学生全部享受

一等助学金前提下，可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，在经

费范围内按资助标准据实评定各档次的受助学生名额，具体分配

名额另行通知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各系要按照《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国家励志奖学金

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《学生手册（2021

版）》）的评选程序进行评选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学校成立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小组，各系、各班成立评审、推

荐小组，专门负责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推荐工作。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

1.9 月 18 日：各班评审小组推荐一名学生参加系内国家奖学

金评选，并将评选材料上报至各系评审小组。

2.9 月 19 日：各系评审小组召开评选会议，根据各班评审小

组上报评选材料，公开表决，推荐学生参加学校国家奖学金评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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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系内公示 5天，无异议后并将评选材料上报至学校评审小组。

3.9 月 26 日：学校评审小组召开评选会议，根据各系评审小

组上报评选材料，公开表决，评定 4名国家奖学金获得者，将评

定结果在全校公示 5天，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上报至河南省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。

（二）国家励志奖学金

1.9 月 18 日-9 月 19 日：各班评审小组按照分配名额从一等

校长奖学金获得者中评选，推荐名单在班内公示 2天，无异议后

将推荐名单及评选材料上报至各系评审小组。

2.9 月 21 日：各系评审小组召开评选会议，根据各班评审小

组上报评选材料确定推荐名单，在系内公示 5天，无异议后将推

荐名单及评选材料上报至学校评审小组。

3.9 月 26 日：学校评审小组召开评选会议，根据各系评审小

组上报评选材料评定国家励志奖学金名单，在校内公示 5天，无

异议后将申报材料上报至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六、材料报送及时间要求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

各系于 9 月 22 日 10:00 前将参选国家奖学金学生的《2023

年度国家奖学金入选学生个人简介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3）电子版

与纸质版、学生本人获奖证书等的复印件、学生本人的家庭情况

调查表及其贫困生认定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上交至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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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家励志奖学金

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按照学校要求于 9

月 26 日 24:00 前登录河南省高校学生资助在线系统进行网上申

请，由学校各级部门审核后于 9月 30日 24:00 前通过河南省高校

学生资助业务系统上报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通过省里审核

后，各系于 10 月 10 日 10:00 前将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

查表》（见附件 4）、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5）

及其贫困生认定相关支撑材料上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（三）国家助学金

各系于 10 月 10 日 16:00 前获得国家助学金学生按照学校要

求于 10 月 10 日 24:00 前登录河南省高校学生资助在线系统进行

网上申请，由学校各级部门审核后于 10 月 11 日 24:00 前通过河

南省高校学生资助业务系统上报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通过

省里审核后，各系于 10月 15 日 10:00 前将国家助学金推荐学生

的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（见附件 4）、《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5）及其贫困生认定相关支撑材

料上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班级一定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评选，要求参评各项

带有助学性质的奖助学金的学生必须经过贫困生认定，方有资格

参评。系部要严格审核，并把初审名单公示 5天。

（二）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而获得奖助学金的，其奖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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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即被取消并追回。

（三）各系组织学生填报河南省高校学生资助业务系统时，

务必要求学生准确填写个人银联银行卡号，奖助学金将会通过学

生填写的银行卡号发放。

（四）获奖助学金的学生应当保持生活俭朴，所获奖助学金

应当用于缴纳学杂费、补贴膳食、购买必需的学习生活用品或提

前归还助学贷款，不能用于过度的娱乐、吃喝或购买奢侈用品等，

如把奖助学金用在正常的学习生活所需之外的，或在获奖助学金

后退学、休学，或受到校纪、校规处分或法律制裁的，其奖助学

金即被取消并追回。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人：李昕，联系电话：0371-67673702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度国家奖学金系部推荐名额

2.2023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3.2023 年度国家奖学金入选学生个人简介登记表

4.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

5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2023 年 9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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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度国家奖学金系部推荐名额

序号 系别 推荐名额（人） 备注

1 护理系 2

2 临床医学系 2

3 口腔医学系 2

4 医学技术系 2

5 康复医学系 1

6 中医系 1

7 药学系 1

8 卫生管理系 1

9 教育系 1

合计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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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序号 系别 2021 级、2022 级
在校人数 分配名额（人） 备注

1 护理系 2230 81

2 临床医学系 1949 71

3 口腔医学系 1479 54

4 医学技术系 909 33

5 康复医学系 785 28

6 中医系 732 26

7 药学系 329 12

8 卫生管理系 71 3

9 教育系 36 1

合计 8520 309

备注：按照 2021 级、2022 级学生总人数与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

算出比例为 3.6%，2021 级、2022 级各班均按照 3.6%比例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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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度国家奖学金入选学生个人简介登记表

序号 姓名 系别 班级 担任职务
文化成绩
平均分

文化成
绩排名

综合成
绩排名

所获奖项 有何特长 选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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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
学校： 系： 专业： 班级：

学
生
基
本
情
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

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入学前户口 □城镇 □农村

毕业学校 家庭人口数

家庭类型
□孤儿 □单亲 □残疾 □烈士或优抚对象子女 □低保家庭 □建档立卡贫困户

□其他

家庭地址

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

家
庭
主
要
成
员
情
况

姓名 年龄
与学生

关系
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业

年收入

（元）
健康状况

家
庭
有
关
信
息

家庭年收入 （元）。学生本学年已获资助情况 。

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件 。

家庭成员失业情况： 。家庭欠债情况及原因： 。

其他情况： 。

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，并予以认可，如不真实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。

学生本人签名： 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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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学
生
本
人
基
本
情
况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

身份证

号码

政治

面貌

家庭人均

年收入
元

系 专业 年 级

班 级
在校联

系电话
学 号

学
生
陈
述
申
请
认
定
理
由 学生签字： 年 月 日

注：可另附详细情况说明。

民
主
评
议

推
荐
档
次

A.家庭经济一般

困难 □

陈
述
理
由

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 年 月 日

B.家庭经济困难

□

C.家庭经济特殊

困难 □

D.家庭经济不困

难 □

认
定
决
定

院（系）

意见

经评议小组推荐、本院（系）

认真审核后，

□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

□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

调整为 。

工作组组长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校学

生资助

管理机

构意见

经学生所在院（系）提请，本机构认真核实，

□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

□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调整为：

。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（加盖部门公章）



中共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学生工作部2023年9月18日印发


